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49號

抗  告  人  何秀卿  

上列抗告人就相對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何姿凝間給付票款

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及聲請停止執行，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

2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01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異議、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0886

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

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服公司）於民國11

1年11月2日以底價新臺幣（下同）556萬8,000元，拍賣債務

人何姿凝所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378地號土

地（應有部分依序為1/3、1/21，下合稱系爭土地，該次拍

賣則稱系爭拍賣），經第三人紀義輝於同日以600萬元拍

定，伊未受系爭拍賣之通知，且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

為該土地唯一之抵押權人，登記抵押債權500萬元（下稱系

爭抵押權），而何姿凝積欠伊債務超過上開底價，系爭拍賣

本應依法公告周知而未公告，係違法受理。又台灣金服公司

於系爭拍賣現場，未當場宣布是否有債權人要承受，或共有

人要優先承購，致在場之伊未能購買系爭土地，系爭拍賣違

法失效。另台灣金服公司發函通知伊於文到7日內繳清價金6

00萬元，如逾期未繳，視為放棄優先承買權利，因伊之抵押

債權為500萬元，只需繳納差額100萬元，原法院迄未處理，

系爭拍賣後之執行程序亦屬無效，應停止執行，伊於113年5

月23日聲明異議，並於同年6月12日向原法院民事庭聲請供

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業經原法院113年度聲

字第138號裁定駁回，本院113年度抗字第973號駁回抗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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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抗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6月21日駁回伊之聲明異

議及聲請（下稱司事官裁定），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

駁回伊之異議，均有違誤等語。

二、按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

低價額，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

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

承受，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基此可知，

須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

低價額時，始得由債權人聲明承受。次按債權人承受不動

產，其應繳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

命其補繳差額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同法第94條第2項前

段固有明定，惟債權人本於強制執行法以外其他實體法規定

對拍定之不動產主張優先承買，此與債權人依同法第91條第

1項前段規定承受拍賣不動產，性質上不相同，自無類推適

用同法第94條第2項規定以債權抵繳價金之餘地。又按土地

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

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承購，惟執行法院拍賣不動產，

一般皆定為拍定後7日內繳清價金，此項定期繳交價金之訂

定，為該不動產拍賣（買賣）之重要條件，故執行法院對行

使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為通知，已載明須於一定期間內繳清

價金，逾期即視為放棄者，倘該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未

於所定期限內繳清價金時，即應認已放棄優先承買權。再按

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謂「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

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裁定之法院」，係指受理回復原狀聲

請、再審或異議之訴、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宣告調

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

抗告之法院而言，非指執行法院，倘未取得准予供擔保停止

執行之裁定，或雖取得該裁定卻未供擔保，均不能請求執行

法院停止執行程序。　

三、經查，抗告人前以其為系爭土地唯一抵押權人，登記抵押債

權500萬元，且債務人何姿凝積欠其債務超過111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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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金額，本應依法公告周知而未公告，違法受理此拍賣程

序。且其於拍賣當日已表明優先承受，但拍賣人員未告知或

宣布要求有承受權者，可行使承受、承買，伊完全不需補繳

差額，台灣金服公司命其繳納價金600萬元，然其只需繳納1

00萬元，主張系爭拍賣違法失效，請求停止執行程序云云，

經原法院112年度職事聲字第44號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

對本院112年度抗字第797號駁回其抗告之裁定，提起再抗

告，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50號裁定駁回在案（見

本院卷第31頁至第36頁），其再以相同事由主張系爭拍賣係

違法受理而失效，已屬無據。又抗告人雖為系爭土地之共有

人及抵押權人（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4頁、第90頁、第94

頁、第96頁），然系爭拍賣係由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服

公司於111年11月2日以底價556萬8,000元拍賣債務人何姿凝

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應買人（非系爭土地共有人）紀義輝於

同日以600萬元拍定（見系爭執行事件第230頁、第256

頁），並無拍賣之系爭土地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

未達拍賣最低價額之情事，無須依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

前段規定於該日拍賣程序終結前詢問抗告人是否願聲明承

受。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非僅抗告人（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

82頁至第92頁），且依台灣金服公司拍賣系爭土地之111年1

0月7日通知函（下稱系爭通知函）說明六所載：如拍定人為

共有人時，其他共有人不得主張優先承買，得標後本公司不

另通知優先承買等內容（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10頁至第211

頁）以考，可知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土地拍定後，始有通知

該土地共有人於所定期限内表示願否優先承買，亦無於系爭

拍賣程序終結前當場宣布是否有系爭土地共有人要優先承購

可言，抗告人所稱：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拍賣現場，未當場

宣布是否有債權人要承受，或共有人要優先承購，致在場之

伊未能購買系爭土地，主張系爭拍賣已違法失效云云，亦屬

無據。又抗告人自承系爭拍賣時伊在現場等語（見系爭執行

事件卷第380頁之113年5月23日民事拍賣執行異議控告狀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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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所示），則其以未受系爭拍賣之通知云云，要屬無據。次

查，台灣金服公司於111年11月28日通知系爭土地共有人於1

5日內陳明是否願意以拍定價格優先承購系爭土地，經抗告

人具狀陳明願優先承購（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30頁至第232

頁）後，台灣金服公司以112年3月15日函通知抗告人於文到

7日内繳納價金600萬元，逾期未繳，視為放棄優先承購權，

及以113年5月10日函再次通知抗告人於文到7日内繳清價金6

00萬元，如逾期未繳，視為放棄（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86

頁、第396頁至第397頁），所為對行使優先承買權之抗告人

為通知，均無不當，抗告人迄未提出價金繳款，徒以：伊之

抵押債權為500萬元，只需繳納差額100萬元，或稱伊對何姿

凝之債權超過600萬元，原法院迄未處理，系爭拍賣後之執

行程序亦屬無效云云，亦屬無據。末查，抗告人未提出經民

事庭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准予供擔保停止執行之裁

定，則其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仍屬無據。原

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司事官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聲

請，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

當。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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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49號
抗  告  人  何秀卿  
上列抗告人就相對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何姿凝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及聲請停止執行，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0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異議、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0886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服公司）於民國111年11月2日以底價新臺幣（下同）556萬8,000元，拍賣債務人何姿凝所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378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依序為1/3、1/21，下合稱系爭土地，該次拍賣則稱系爭拍賣），經第三人紀義輝於同日以600萬元拍定，伊未受系爭拍賣之通知，且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為該土地唯一之抵押權人，登記抵押債權500萬元（下稱系爭抵押權），而何姿凝積欠伊債務超過上開底價，系爭拍賣本應依法公告周知而未公告，係違法受理。又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拍賣現場，未當場宣布是否有債權人要承受，或共有人要優先承購，致在場之伊未能購買系爭土地，系爭拍賣違法失效。另台灣金服公司發函通知伊於文到7日內繳清價金600萬元，如逾期未繳，視為放棄優先承買權利，因伊之抵押債權為500萬元，只需繳納差額100萬元，原法院迄未處理，系爭拍賣後之執行程序亦屬無效，應停止執行，伊於113年5月23日聲明異議，並於同年6月12日向原法院民事庭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業經原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38號裁定駁回，本院113年度抗字第973號駁回抗告人之抗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6月21日駁回伊之聲明異議及聲請（下稱司事官裁定），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伊之異議，均有違誤等語。
二、按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基此可知，須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時，始得由債權人聲明承受。次按債權人承受不動產，其應繳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差額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同法第94條第2項前段固有明定，惟債權人本於強制執行法以外其他實體法規定對拍定之不動產主張優先承買，此與債權人依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規定承受拍賣不動產，性質上不相同，自無類推適用同法第94條第2項規定以債權抵繳價金之餘地。又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承購，惟執行法院拍賣不動產，一般皆定為拍定後7日內繳清價金，此項定期繳交價金之訂定，為該不動產拍賣（買賣）之重要條件，故執行法院對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為通知，已載明須於一定期間內繳清價金，逾期即視為放棄者，倘該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未於所定期限內繳清價金時，即應認已放棄優先承買權。再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謂「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裁定之法院」，係指受理回復原狀聲請、再審或異議之訴、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之法院而言，非指執行法院，倘未取得准予供擔保停止執行之裁定，或雖取得該裁定卻未供擔保，均不能請求執行法院停止執行程序。　
三、經查，抗告人前以其為系爭土地唯一抵押權人，登記抵押債權500萬元，且債務人何姿凝積欠其債務超過111年11月2日拍賣金額，本應依法公告周知而未公告，違法受理此拍賣程序。且其於拍賣當日已表明優先承受，但拍賣人員未告知或宣布要求有承受權者，可行使承受、承買，伊完全不需補繳差額，台灣金服公司命其繳納價金600萬元，然其只需繳納100萬元，主張系爭拍賣違法失效，請求停止執行程序云云，經原法院112年度職事聲字第44號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對本院112年度抗字第797號駁回其抗告之裁定，提起再抗告，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50號裁定駁回在案（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6頁），其再以相同事由主張系爭拍賣係違法受理而失效，已屬無據。又抗告人雖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抵押權人（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4頁、第90頁、第94頁、第96頁），然系爭拍賣係由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服公司於111年11月2日以底價556萬8,000元拍賣債務人何姿凝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應買人（非系爭土地共有人）紀義輝於同日以600萬元拍定（見系爭執行事件第230頁、第256頁），並無拍賣之系爭土地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之情事，無須依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規定於該日拍賣程序終結前詢問抗告人是否願聲明承受。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非僅抗告人（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2頁至第92頁），且依台灣金服公司拍賣系爭土地之111年10月7日通知函（下稱系爭通知函）說明六所載：如拍定人為共有人時，其他共有人不得主張優先承買，得標後本公司不另通知優先承買等內容（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10頁至第211頁）以考，可知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土地拍定後，始有通知該土地共有人於所定期限内表示願否優先承買，亦無於系爭拍賣程序終結前當場宣布是否有系爭土地共有人要優先承購可言，抗告人所稱：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拍賣現場，未當場宣布是否有債權人要承受，或共有人要優先承購，致在場之伊未能購買系爭土地，主張系爭拍賣已違法失效云云，亦屬無據。又抗告人自承系爭拍賣時伊在現場等語（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80頁之113年5月23日民事拍賣執行異議控告狀第1頁所示），則其以未受系爭拍賣之通知云云，要屬無據。次查，台灣金服公司於111年11月28日通知系爭土地共有人於15日內陳明是否願意以拍定價格優先承購系爭土地，經抗告人具狀陳明願優先承購（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30頁至第232頁）後，台灣金服公司以112年3月15日函通知抗告人於文到7日内繳納價金600萬元，逾期未繳，視為放棄優先承購權，及以113年5月10日函再次通知抗告人於文到7日内繳清價金600萬元，如逾期未繳，視為放棄（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86頁、第396頁至第397頁），所為對行使優先承買權之抗告人為通知，均無不當，抗告人迄未提出價金繳款，徒以：伊之抵押債權為500萬元，只需繳納差額100萬元，或稱伊對何姿凝之債權超過600萬元，原法院迄未處理，系爭拍賣後之執行程序亦屬無效云云，亦屬無據。末查，抗告人未提出經民事庭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准予供擔保停止執行之裁定，則其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仍屬無據。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司事官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聲請，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當。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49號
抗  告  人  何秀卿  
上列抗告人就相對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何姿凝間給付票款
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及聲請停止執行，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
2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01號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異議、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0886
    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
    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服公司）於民國11
    1年11月2日以底價新臺幣（下同）556萬8,000元，拍賣債務
    人何姿凝所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378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依序為1/3、1/21，下合稱系爭土地，該次拍賣則
    稱系爭拍賣），經第三人紀義輝於同日以600萬元拍定，伊
    未受系爭拍賣之通知，且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為該土
    地唯一之抵押權人，登記抵押債權500萬元（下稱系爭抵押
    權），而何姿凝積欠伊債務超過上開底價，系爭拍賣本應依
    法公告周知而未公告，係違法受理。又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
    拍賣現場，未當場宣布是否有債權人要承受，或共有人要優
    先承購，致在場之伊未能購買系爭土地，系爭拍賣違法失效
    。另台灣金服公司發函通知伊於文到7日內繳清價金600萬元
    ，如逾期未繳，視為放棄優先承買權利，因伊之抵押債權為
    500萬元，只需繳納差額100萬元，原法院迄未處理，系爭拍
    賣後之執行程序亦屬無效，應停止執行，伊於113年5月23日
    聲明異議，並於同年6月12日向原法院民事庭聲請供擔保停
    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業經原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38
    號裁定駁回，本院113年度抗字第973號駁回抗告人之抗告。
    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6月21日駁回伊之聲明異議及聲請
    （下稱司事官裁定），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伊之
    異議，均有違誤等語。
二、按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
    低價額，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
    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
    承受，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基此可知，
    須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
    低價額時，始得由債權人聲明承受。次按債權人承受不動產
    ，其應繳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
    其補繳差額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同法第94條第2項前段
    固有明定，惟債權人本於強制執行法以外其他實體法規定對
    拍定之不動產主張優先承買，此與債權人依同法第91條第1
    項前段規定承受拍賣不動產，性質上不相同，自無類推適用
    同法第94條第2項規定以債權抵繳價金之餘地。又按土地法
    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固
    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承購，惟執行法院拍賣不動產，一
    般皆定為拍定後7日內繳清價金，此項定期繳交價金之訂定
    ，為該不動產拍賣（買賣）之重要條件，故執行法院對行使
    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為通知，已載明須於一定期間內繳清價
    金，逾期即視為放棄者，倘該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未於
    所定期限內繳清價金時，即應認已放棄優先承買權。再按強
    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謂「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
    得為停止強制執行裁定之法院」，係指受理回復原狀聲請、
    再審或異議之訴、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宣告調解無
    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
    之法院而言，非指執行法院，倘未取得准予供擔保停止執行
    之裁定，或雖取得該裁定卻未供擔保，均不能請求執行法院
    停止執行程序。　
三、經查，抗告人前以其為系爭土地唯一抵押權人，登記抵押債
    權500萬元，且債務人何姿凝積欠其債務超過111年11月2日
    拍賣金額，本應依法公告周知而未公告，違法受理此拍賣程
    序。且其於拍賣當日已表明優先承受，但拍賣人員未告知或
    宣布要求有承受權者，可行使承受、承買，伊完全不需補繳
    差額，台灣金服公司命其繳納價金600萬元，然其只需繳納1
    00萬元，主張系爭拍賣違法失效，請求停止執行程序云云，
    經原法院112年度職事聲字第44號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
    對本院112年度抗字第797號駁回其抗告之裁定，提起再抗告
    ，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50號裁定駁回在案（見本
    院卷第31頁至第36頁），其再以相同事由主張系爭拍賣係違
    法受理而失效，已屬無據。又抗告人雖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及抵押權人（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4頁、第90頁、第94頁、
    第96頁），然系爭拍賣係由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服公司
    於111年11月2日以底價556萬8,000元拍賣債務人何姿凝所有
    之系爭土地，經應買人（非系爭土地共有人）紀義輝於同日
    以600萬元拍定（見系爭執行事件第230頁、第256頁），並
    無拍賣之系爭土地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
    最低價額之情事，無須依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規定
    於該日拍賣程序終結前詢問抗告人是否願聲明承受。又系爭
    土地之共有人非僅抗告人（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2頁至第92
    頁），且依台灣金服公司拍賣系爭土地之111年10月7日通知
    函（下稱系爭通知函）說明六所載：如拍定人為共有人時，
    其他共有人不得主張優先承買，得標後本公司不另通知優先
    承買等內容（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10頁至第211頁）以考，
    可知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土地拍定後，始有通知該土地共有
    人於所定期限内表示願否優先承買，亦無於系爭拍賣程序終
    結前當場宣布是否有系爭土地共有人要優先承購可言，抗告
    人所稱：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拍賣現場，未當場宣布是否有
    債權人要承受，或共有人要優先承購，致在場之伊未能購買
    系爭土地，主張系爭拍賣已違法失效云云，亦屬無據。又抗
    告人自承系爭拍賣時伊在現場等語（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8
    0頁之113年5月23日民事拍賣執行異議控告狀第1頁所示），
    則其以未受系爭拍賣之通知云云，要屬無據。次查，台灣金
    服公司於111年11月28日通知系爭土地共有人於15日內陳明
    是否願意以拍定價格優先承購系爭土地，經抗告人具狀陳明
    願優先承購（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30頁至第232頁）後，台
    灣金服公司以112年3月15日函通知抗告人於文到7日内繳納
    價金600萬元，逾期未繳，視為放棄優先承購權，及以113年
    5月10日函再次通知抗告人於文到7日内繳清價金600萬元，
    如逾期未繳，視為放棄（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86頁、第396
    頁至第397頁），所為對行使優先承買權之抗告人為通知，
    均無不當，抗告人迄未提出價金繳款，徒以：伊之抵押債權
    為500萬元，只需繳納差額100萬元，或稱伊對何姿凝之債權
    超過600萬元，原法院迄未處理，系爭拍賣後之執行程序亦
    屬無效云云，亦屬無據。末查，抗告人未提出經民事庭依強
    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准予供擔保停止執行之裁定，則其聲
    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仍屬無據。原法院司法事
    務官以司事官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聲請，原裁定維
    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當。抗告人指摘
    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249號
抗  告  人  何秀卿  
上列抗告人就相對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何姿凝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及聲請停止執行，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0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異議、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原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0886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服公司）於民國111年11月2日以底價新臺幣（下同）556萬8,000元，拍賣債務人何姿凝所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378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依序為1/3、1/21，下合稱系爭土地，該次拍賣則稱系爭拍賣），經第三人紀義輝於同日以600萬元拍定，伊未受系爭拍賣之通知，且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為該土地唯一之抵押權人，登記抵押債權500萬元（下稱系爭抵押權），而何姿凝積欠伊債務超過上開底價，系爭拍賣本應依法公告周知而未公告，係違法受理。又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拍賣現場，未當場宣布是否有債權人要承受，或共有人要優先承購，致在場之伊未能購買系爭土地，系爭拍賣違法失效。另台灣金服公司發函通知伊於文到7日內繳清價金600萬元，如逾期未繳，視為放棄優先承買權利，因伊之抵押債權為500萬元，只需繳納差額100萬元，原法院迄未處理，系爭拍賣後之執行程序亦屬無效，應停止執行，伊於113年5月23日聲明異議，並於同年6月12日向原法院民事庭聲請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業經原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38號裁定駁回，本院113年度抗字第973號駁回抗告人之抗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6月21日駁回伊之聲明異議及聲請（下稱司事官裁定），及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伊之異議，均有違誤等語。
二、按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基此可知，須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時，始得由債權人聲明承受。次按債權人承受不動產，其應繳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差額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同法第94條第2項前段固有明定，惟債權人本於強制執行法以外其他實體法規定對拍定之不動產主張優先承買，此與債權人依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規定承受拍賣不動產，性質上不相同，自無類推適用同法第94條第2項規定以債權抵繳價金之餘地。又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承購，惟執行法院拍賣不動產，一般皆定為拍定後7日內繳清價金，此項定期繳交價金之訂定，為該不動產拍賣（買賣）之重要條件，故執行法院對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為通知，已載明須於一定期間內繳清價金，逾期即視為放棄者，倘該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未於所定期限內繳清價金時，即應認已放棄優先承買權。再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謂「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裁定之法院」，係指受理回復原狀聲請、再審或異議之訴、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之法院而言，非指執行法院，倘未取得准予供擔保停止執行之裁定，或雖取得該裁定卻未供擔保，均不能請求執行法院停止執行程序。　
三、經查，抗告人前以其為系爭土地唯一抵押權人，登記抵押債權500萬元，且債務人何姿凝積欠其債務超過111年11月2日拍賣金額，本應依法公告周知而未公告，違法受理此拍賣程序。且其於拍賣當日已表明優先承受，但拍賣人員未告知或宣布要求有承受權者，可行使承受、承買，伊完全不需補繳差額，台灣金服公司命其繳納價金600萬元，然其只需繳納100萬元，主張系爭拍賣違法失效，請求停止執行程序云云，經原法院112年度職事聲字第44號裁定駁回其聲請，抗告人對本院112年度抗字第797號駁回其抗告之裁定，提起再抗告，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50號裁定駁回在案（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6頁），其再以相同事由主張系爭拍賣係違法受理而失效，已屬無據。又抗告人雖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抵押權人（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4頁、第90頁、第94頁、第96頁），然系爭拍賣係由系爭執行事件委託台灣金服公司於111年11月2日以底價556萬8,000元拍賣債務人何姿凝所有之系爭土地，經應買人（非系爭土地共有人）紀義輝於同日以600萬元拍定（見系爭執行事件第230頁、第256頁），並無拍賣之系爭土地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之情事，無須依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規定於該日拍賣程序終結前詢問抗告人是否願聲明承受。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非僅抗告人（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82頁至第92頁），且依台灣金服公司拍賣系爭土地之111年10月7日通知函（下稱系爭通知函）說明六所載：如拍定人為共有人時，其他共有人不得主張優先承買，得標後本公司不另通知優先承買等內容（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10頁至第211頁）以考，可知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土地拍定後，始有通知該土地共有人於所定期限内表示願否優先承買，亦無於系爭拍賣程序終結前當場宣布是否有系爭土地共有人要優先承購可言，抗告人所稱：台灣金服公司於系爭拍賣現場，未當場宣布是否有債權人要承受，或共有人要優先承購，致在場之伊未能購買系爭土地，主張系爭拍賣已違法失效云云，亦屬無據。又抗告人自承系爭拍賣時伊在現場等語（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80頁之113年5月23日民事拍賣執行異議控告狀第1頁所示），則其以未受系爭拍賣之通知云云，要屬無據。次查，台灣金服公司於111年11月28日通知系爭土地共有人於15日內陳明是否願意以拍定價格優先承購系爭土地，經抗告人具狀陳明願優先承購（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30頁至第232頁）後，台灣金服公司以112年3月15日函通知抗告人於文到7日内繳納價金600萬元，逾期未繳，視為放棄優先承購權，及以113年5月10日函再次通知抗告人於文到7日内繳清價金600萬元，如逾期未繳，視為放棄（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286頁、第396頁至第397頁），所為對行使優先承買權之抗告人為通知，均無不當，抗告人迄未提出價金繳款，徒以：伊之抵押債權為500萬元，只需繳納差額100萬元，或稱伊對何姿凝之債權超過600萬元，原法院迄未處理，系爭拍賣後之執行程序亦屬無效云云，亦屬無據。末查，抗告人未提出經民事庭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准予供擔保停止執行之裁定，則其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仍屬無據。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司事官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聲請，原裁定維持司事官裁定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當。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